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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吳昱瑩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6534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62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402222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30000A114022222000-1.doc、376530000A114022222000-2.doc、

376530000A114022222000-3.docx)

主旨：修正「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考核要

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

法」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本府及各所屬機關表現績優之約聘僱人員，給予實

質回饋，並落實考核制度之合理性及穩定性，以提升行政

效率及激勵約聘僱人員之士氣，以完備制度，爰修正旨揭

考核要點，修正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為使考核作業與聘(僱)期適切配合，比照公務人員考績

法暨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平時考核，以作為年終考核之

依據，爰刪除期中考核作業，並配合公務人員平時考核

作業，統一將約聘僱平時考核辦理期間，修正為4月及8

月。

(二)為獎優汰劣，達到考核之效果，修正考列甲等人數比率

上限，限制各單位最高不超過75%，且採取以2年為週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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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汰除機制，連續2年考列乙等不續聘僱。

(三)增訂考核晉薪之規定，律定於計畫所列範圍內按年度考

核結果予以晉薪。

(四)配合半年考核修正為1年考核，將不得考列甲等之事、病

假要件，由半年考核累計7日以上修正為1年累計達14日

以上，並增列第2項排除家庭照顧假、生理假及安胎事由

等所致不得考列甲等之情事，以保障約聘僱人員不因行

使依相關法令所賦予之假別而影響考核結果，以落實職

場性別平權及工作家庭平衡。

三、檢附修正旨揭考核要點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

份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
府所屬二級機關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
會

副本：本府民政處法制科、本府人事處任免科、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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